


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
魏后凯
2017年以来，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成效，顺利完成了战略规划的目标任务。全国粮食产量连续6年稳定增长，2024年迈上7亿吨新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2公斤，按流向统计法测算的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持续更快增长，其相对水平从2020年的73.5%提高至2024年的75.8%，守住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同时，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稳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农业农村经济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增长速度连续多年快于城镇居民。2018—2024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实际增长4.3%，呈现出良好的快速增长态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实际增长6.3%，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实际增长8.0%，分别比城镇居民年均实际增速高2.1个和4.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持续缩小，到202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下降到2.34，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下降到1.96，分别比2017年下降了0.37和0.63。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阶段。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终目标。不同于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一场持久战，其时间跨度更长、覆盖范围更广、难度更大、任务更为艰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到2050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进一步提出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到2027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进展。总体上看，乡村全面振兴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和透视。从振兴领域看，乡村全面振兴涉及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乡村振兴领域的具体呈现；从振兴过程看，乡村全面振兴涉及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经营、乡村治理全过程；从振兴路径看，乡村全面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从强国建设看，乡村全面振兴就是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也就是全面建成现代化农业强国的过程；从空间视角看，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是各地区的共同任务，无论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要扎实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金融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其清算支付、资金融通、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信息提供等功能，不仅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资金支持，还将促进农村资源配置优化、效率提升和产业升级，有利于降低经营风险和增进民生福祉。因此，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全方位的高质量金融服务。这里所讲的高质量金融服务，就是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高效、优质、可及、安全的金融服务。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除了注重高效、优质和安全，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尤为重要。扎实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一定要有高效、优质、可及、安全的高质量金融服务，没有高质量金融服务、没有金融资金的支持、没有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单纯依靠财政资金，乡村全面振兴将成为一句空话。“十五五”时期是实现2035年目标的关键时期，需要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打牢基础。新形势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任务将更为繁重，更加需要全方位的高质量金融服务。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内容十分广泛。要深入研究乡村全面振兴阶段性任务和变化趋势，积极做好“十五五”金融服务全面乡村振兴前瞻谋划。这里着重从发展导向上强调三点。
一是将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与提高金融服务质效结合起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下，各金融机构均加大了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银行各类涉农贷款余额快速增长。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从2017年末到2024年末，全国农村贷款余额由25.1万亿元增加到36.94万亿元，农户贷款余额由8.1万亿元增加到18.23万亿元，农业贷款余额由3.9万亿元增加到6.36万亿元，分别增长了47.2%、125.1%和63.1%。总体上看，尽管过去长期形成的农村资金外流现象目前已基本改变，但农村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未来要继续落实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聚焦保障粮食安全、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农民增收、县域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领域，采取组合式政策工具，持续加大对乡村全面振兴的金融支持力度，确保县域内各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重点支持乡村产业发展。同时，要强化农户信用体系建设，完善涉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加快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全面提高金融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质量和效率。要把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与提高金融服务质效有机结合起来，在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过程中不断提高金融服务质效，在全面提高金融服务质效过程中进一步巩固和增强金融支持力度，以更大力度、更高水平的高质量金融服务支持乡村全面振兴。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的结束，金融帮扶的着力点也应逐步转移到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的分层分类帮扶上来，要围绕防返贫致贫、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城乡融合、农村改革等重点领域，推动“输血”帮扶向“造血”帮扶转变。
二是兼顾效率和公平目标，把扶强和扶弱结合起来。从实地调研来看，目前“三农”领域无论财政资金还是金融资金，大都比较重视扶强和锦上添花，而对扶弱和雪中送炭重视不够。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量的金融资金主要投向了非农产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各种金融产品也多针对大客户和规模化新型经营主体设计，而小农户因融资需求规模小、信用记录不完整、普遍缺乏抵押物和担保条件等，其金融需求往往被忽视。在传统制度安排下，小农户的金融需求还有可能被抑制，难以充分释放出来。第二，在村庄建设方面，垒大户、造盆景现象较为突出，各种资金大都被整合起来，打造乡村建设的明星村、示范点，而对集体经济薄弱村庄的重视和关注不够。第三，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一些地方将各种资源高度集中在县城，而对乡镇关注不够。长此以往，县城带来的虹吸效应和政府资源的过度集中，有可能导致其他地区逐渐衰弱，不利于县域内各乡镇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应该看到，政府资源不仅要“扶强”，更应注重“扶弱”，为经济发展较差的薄弱村“雪中送炭”。既要在早期充分发挥“样板村”的示范带动作用，也要加大对其他村庄的政策资源投入力度，特别是加大对集体经济薄弱村、粮食种植村、拥有特色资源的空心村、老少边和欠发达地区村庄的支持力度。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政府支持政策应从注重锦上添花转向雪中送炭。尤其是普惠金融更要注重雪中送炭、服务民生，并以此为首要原则。为此，应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有机结合起来，着力加强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协同配合，通过财政补助、补偿、贴息、奖励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农户、薄弱村、非城关乡镇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三是为乡村经营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和高质量服务。乡村经营亦称乡村运营，它是运用市场理念和方法，对乡村资源进行整合和资产有效运营，以提高乡村发展水平、质量和效率，增强乡村自我发展能力。乡村经营是乡村全面振兴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除了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乡村经营这一重要环节也绝不能忽视。可以说，没有乡村经营，就难以更好地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近年来，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村集体资产。从2017年到2023年，我国农村集体经济资产总额由3.44万亿元增加到9.61万亿元，增长了1.8倍；其中经营性资产所占比重由32.4%提高到44.8%，提高了12.4个百分点。对于这一庞大的农村集体资产，其运营不能停留在村干部的经验式管理上，必须迈向专业化、职业化、市场化的乡村经营之路。近年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乡村经营奠定了基础，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更加注重乡村经营的新阶段。开展乡村经营无疑需要全方位、高质量、创新性的金融服务，重点是通过金融支持，推动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资源配置效率改善、集体经济收益增加以及乡村多元功能挖掘和品牌价值提升，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据第三期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CRRS），尽管我国村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在浙江、广东、山东等东部省份，由于乡村经营走在前列，村级债务已经呈现出较大压力。因此，在推进乡村经营过程中，既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提供全方位的高质量金融服务，也应加强对乡村经营风险和村庄债务的控制，防范经营风险，减少和避免不良债务。（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农村金融研究》202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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